附件1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六條、第七條之二、第十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下稱本規則）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五條之一第一項之授權，於七十三年一月七日訂定發布，其間配合實務運作歷經十六次修正，對促使股東會之順利召開及保障股東權益等，已具一定實施成效。本次為加強股東會委託書管理，並遏止價購委託書及強化不法行為之查核，爰修正本規則，本次合計修正三條，修正要點如下：

1、 為避免徵求關係複雜化，明定金融控股公司委託信託事業或股務代理機構擔任徵求人後，其子公司於該次股東會不得再有徵求行為或接受徵求人之委託辦理代為處理徵求事務。(修正條文第六條)

2、 為加強對各徵求場所辦理徵求事務人員之管理，規定徵求人及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應申報各徵求場所辦理徵求事務人員之資料，並辦理異動申報。徵求人及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不得以未依規定申報之人員辦理徵求事務。另為落實前開規範意旨，強化徵求人或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對其人員之管理，並遏止價購委託書等不法行為，規定徵求人、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及徵求場所辦理徵求事務人員違反前揭規定者，該徵求人及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於一年內不得擔任徵求人或代為處理徵求事務，有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者，前揭業務限制期間為三年。(修正條文第七條之二)
3、 為強化委託書之管理，並瞭解委託書流向，規定委託書應加蓋徵求場所章戳，並由徵求場所辦理徵求事務之人員於委託書上簽名或蓋章。(修正條文第十條)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六條、第七條之二、第十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委託信託事業或股務代理機構擔任徵求人，其代理股數不受第二十條之限制：

一、金融控股公司、銀行法所規範之銀行及保險法所規範之保險公司召開股東會，股東應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以上，但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或監察人議案者，股東應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二以上。

二、前款以外之公司召開股東會，股東應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以上。

（二）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八以上，且於股東會有選任董事或監察人議案時，其所擬支持之被選舉人之一符合獨立董事資格。

三、對股東會議案有相同意見之股東，其合併計算之股數符合前二款規定應持有之股數，得為共同委託。

      信託事業或股務代理機構依前項規定受股東委託擔任徵求人，其徵得委託書於分配選舉權數時，股東擬支持之獨立董事被選舉人之選舉權數，應大於各非獨立董事被選舉人之選舉權數。

      信託事業或股務代理機構，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於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或監察人議案時，不得接受第一項股東之委託擔任徵求人或接受徵求人之委託辦理代為處理徵求事務：

一、本身係召開股東會之公開發行公司之股務代理機構。

二、本身係召開股東會之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   
      第一項股東或其負責人具有前條第二項所定情事者，不得委託信託事業或股務代理機構擔任徵求人。

      股東委託信託事業或股務代理機構擔任徵求人後，於該次股東會不得再有徵求行為或接受徵求人之委託辦理代為處理徵求事務。

前項股東為金融控股公司者，其子公司於該次股東會亦不得再有徵求行為或接受徵求人之委託辦理代為處理徵求事務。
第三項第二款及前項所稱之子公司，指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條所規定之子公司。
      股東會有選任董事或監察人議案時，第一項委託徵求之股東，其中至少一人應為董事或監察人之被選舉人。但擬支持之被選舉人符合獨立董事資格者，不在此限。
	第六條   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委託信託事業或股務代理機構擔任徵求人，其代理股數不受第二十條之限制：

一、金融控股公司、銀行法所規範之銀行及保險法所規範之保險公司召開股東會，股東應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以上，但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或監察人議案者，股東應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二以上。

二、前款以外之公司召開股東會，股東應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以上。

（二）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八以上，且於股東會有選任董事或監察人議案時，其所擬支持之被選舉人之一符合獨立董事資格。

三、對股東會議案有相同意見之股東，其合併計算之股數符合前二款規定應持有之股數，得為共同委託。

      信託事業或股務代理機構依前項規定受股東委託擔任徵求人，其徵得委託書於分配選舉權數時，股東擬支持之獨立董事被選舉人之選舉權數，應大於各非獨立董事被選舉人之選舉權數。

      信託事業或股務代理機構，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於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或監察人議案時，不得接受第一項股東之委託擔任徵求人或接受徵求人之委託辦理代為處理徵求事務：

一、本身係召開股東會之公開發行公司之股務代理機構。

二、本身係召開股東會之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

      前項第二款所稱之子公司，指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條所規定之子公司。
      第一項股東或其負責人具有前條第二項所定情事者，不得委託信託事業或股務代理機構擔任徵求人。

      股東委託信託事業或股務代理機構擔任徵求人後，於該次股東會不得再有徵求行為或接受徵求人之委託辦理代為處理徵求事務。
      股東會有選任董事或監察人議案時，第一項委託徵求之股東，其中至少一人應為董事或監察人之被選舉人。但擬支持之被選舉人符合獨立董事資格者，不在此限。
	一、為避免徵求關係複雜化，現行第六項已明定股東委託信託事業或股務代理機構擔任徵求人後，於該次股東會不得再有徵求行為或受託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考量金融控股公司對於子公司具有完全控制權，且實際業務係由其子公司執行，如金融控股公司本身為股東，則其依現行規定所受限制不得進行之行為，亦應併予限制其子公司，否則恐有金融控股公司利用其子公司規避法規之虞。為落實前揭規定之立法精神，爰增訂第六項，規定金融控股公司委託信託事業或股務代理機構擔任徵求人後，其子公司於該次股東會亦不得再有徵求行為或接受徵求人之委託辦理代為處理徵求事務。
二、鑑於新增第六項內容涉及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之定義，爰將現行第四項有關子公司之定義，移列第七項併予規範。另現行第五項、第六項移列第四項及第五項。


	第七條之二  徵求人及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應向本會指定之機構申報各徵求場所辦理徵求事務人員之資料，並於人員異動後五日內向本會指定之機構申報。
      徵求人及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不得以未依前項規定申報之人員辦理徵求事務。違反規定經本會命令糾正或處罰者，該徵求人及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於一年內不得擔任徵求人或辦理代為處理徵求事務。
      徵求人、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及徵求場所辦理徵求事務之人員，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經本會處罰者，該徵求人及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於三年內不得擔任徵求人或辦理代為處理徵求事務。
	
	一、本條新增。
二、為加強對各徵求場所辦理徵求事務人員之管理，訂定第一項，規定徵求人及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應申報各徵求場所人員資料，並辦理異動申報。
三、為落實非經申報之人員不得辦理徵求事務之規定，爰於第二項前段明定，徵求人及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不得以未依前項規定申報之人員辦理徵求事務。另參酌第七條之一第三項及第十三條之一第五項規定，於第二項後段明定，違反規定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命令糾正或處罰者，該徵求人及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於一年內不得擔任徵求人或辦理代為處理徵求事務。
四、為強化對徵求人、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及其相關人員之管理，以遏止價購委託書等不法行為，於第三項明定，徵求人、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及徵求場所之人員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經金管會處罰者，該徵求人及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於三年內不得擔任徵求人或辦理代為處理徵求事務。

	第十條  委託書應由委託人親自簽名或蓋章，並應由委託人親自填具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姓名。但信託事業或股務代理機構受委託擔任徵求人，及股務代理機構受委任擔任委託書之受託代理人者，得以當場蓋章方式代替之。
      徵求人應於徵求委託書上簽名或蓋章，並應加蓋徵求場所章戳，及由徵求場所辦理徵求事務之人員於委託書上簽名或蓋章，且不得轉讓他人使用。    
	第十條  委託書應由委託人親自簽名或蓋章，並應由委託人親自填具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姓名。但信託事業或股務代理機構受委託擔任徵求人，及股務代理機構受委任擔任委託書之受託代理人者，得以當場蓋章方式代替之。
      徵求人應於徵求委託書上簽名或蓋章，並不得轉讓他人使用。
	為強化委託書之管理，並瞭解委託書流向，俾利徵求作業之查核，爰修正第二項規定委託書應加蓋徵求場所章戳，並由徵求場所辦理徵求事務之人員於委託書上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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